
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

1 / 5 
 

粤港澳大湾区治未病联盟章程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成立背景 为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和《“健康

中国 2030”规划纲要》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中医药发展

战略规划纲要（2016-2030 年）（国发{2016}15 号）》、《国家

中医药管理局关于促进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

（国中医药医政发{2016}1 号）》、《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

设的指导意见（国办发〔2015〕70 号）》、《关于推进医疗联

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（国办发〔2017〕32 号）》、广东

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《广东省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

（2016-2020 年）（粤府办{2016}75 号）》等文件精神，以自

愿为原则，建立“粤港澳大湾区治未病联盟”。 

第二条建设目标 以“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治未病平台，共同

推进治未病工作，创新治未病技术，中医预防保健惠及人民”

为目标，旨在提高大湾区医疗机构治未病服务水平，打造大

湾区治未病示范中心。 

第二章 组织架构及作用 

第三条组织牵头单位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，其治

未病科为广东省中医治未病指导中心。 

    牵头单位负责在广东省中医药局指导下，制定联盟章程

及有关制度规范等，定期组织联盟内学术交流活动，建立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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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、交流和资源共享的有效机制或平台，探索协同创新、合

作共赢、强强联合的发展新路径。 

第四条联盟合作单位条件及合作方式  

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各级基层、社区医疗机构、中医健康

服务机构，其治未病建设相对薄弱者。该联盟主要起到发挥

我院省级治未病中心的作用，扶持基层社区医疗机构进行治

未病科的建设，协同发展。 

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二级甲等以上医疗机构，其治未病建

设已经具有一定规模，专科、学科建设具有一定成效者。该

联盟主要起到“强强联合”的作用，互相开展治未病领域的

产学研广泛合作，协同提高创新，共建省内治未病体系。 

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优秀的高校、科研机构、生物技术研

发机构或中医药研发部门。该联盟主要起到“多学科交流”，

促进治未病技术创新、成果转化等作用。 

第五条秘书处 联盟设立秘书处，主要在牵头单位组建，由 2

至 3 名人员组成，负责联盟内日常事宜的沟通、文书资料整

理、策划或筹备相关联盟活动等。 

第三章 合作内容 

第六条合作原则  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，双方签署医疗联盟

合作协议书，加入湾区治未病联盟。双方通过团结协作、学

科共建、资源互补、平台共享等形式，共同提升治未病医教

研产用整体综合水平和服务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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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各成员单位各行政隶属关系、所有制性质、财务核

算形式、收费标准、资金所属关系、人事归属等不变，各自

承担的指令性任务不变。 

第八条共建“大湾区治未病网络” 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

附属医院牵头，省、市、区县级单位互相合作，共同建立和

完善治未病服务平台，发挥三级治未病网络辐射作用，联合

粤港澳地区，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治未病服务产业格局。 

第九条治未病技术互补及协同创新 结合当前最新形势和人

群需求，以牵头单位组织，联盟各成员单位资源互补、协同

创新、共享共赢，在病前状态筛查、中医健康管理、慢病防

控、优势病种诊疗、养生保健、中医康复护理和养老服务等

方面医教研开展广泛合作，建立有效转诊机制，共同在治未

病服务规范、治未病干预技术和治未病健康产品研发等方面

展开广泛合作。 

第十条治未病人才培养 为促进联盟内人员治未病素质综合

提高，牵头单位根据《广东省中医治未病指导手册》，制定

治未病服务规范，逐步建立治未病服务标准化体系。定期对

联盟内各单位医护人员提供培训、学术交流或进修的机会，

通过技术培训、学术会议、专题讲座等形式，加强前沿知识

的学习和交流，共同提高治未病学术水平。 

第十一条治未病科研项目开展和产品研发 联盟单位各成员

之间可以通过但不限于科研技术指导、科研项目联合申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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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中心临床研究、治未病产品共同研发及推广等形式，共同

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治未病研究水平的提高，争取获得重大成

果，促进治未病产学研发展。 

第四章管理模式 

第十二条牵头单位责任  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广东省中

医药局指导下，制订专科联盟章程，定期组织联盟单位针对

有关治未病工作问题展开商讨，制定帮扶机制、人才培养机

制和双向转诊机制等，加强联盟成员合作交流，商讨、反馈

联盟成员之间的问题，并提出建议。 

第十三条成员单位责任  遵守专科联盟有关章程，配合联盟

有关工作，维护联盟利益，向联盟反映问题或建议，积极参

与联盟举办的学术交流、技术培训、产品推广等活动，共同

促进联盟发展。 

第五章合作期限 

第十四条 湾区治未病联盟成立后，合作期限如未作特别规

定，将无限期延长。 

遇有下列情况之一将终止合作： 

1. 合作形式与国家及上级有关政策、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、规范性文件相违背。 

2. 成员单位在经营服务工作中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等，被依法吊销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或《营业执照》

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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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参加联盟的成员单位提出退出联盟申请。 

第六章附则 

第十五条 本章程经联盟成员讨论一致通过后生效。 

第十六条 本章程由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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